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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针对住宅楼盘质量的“动作”，几乎每天一个

宁波楼市掀起监管风暴

在楼盘精装修问题还
不断暴露的同时，一场台
风，又把不少楼盘质量低
劣的“底裤”给掀了出来
——有些楼盘地下室乃至
电梯渗漏之严重、外墙脱
落之严重，令外人触目惊
心、令住户胆战心惊……

从1998年房改至今已
20余年，我们却依然住不
上基本质量能够合格的房
子！

而另一方面，市住建
局数据显示，宁波城镇居
民人均住房建筑面积已从
1978年的仅6.93平方米增
加到了2018年年底的46.6
平方米。这意味着，一户
三口之家，住房面积已接
近 140平方米。这还意味
着，宁波市民对居住的需
求，早已过了“有房住”
就好的阶段，而进入“住
好房”的阶段。

用住建部门的话说，
商品住宅工程质量通病相
对高发与人民群众日益增
长的居住品质需求的矛
盾，已成今日宁波楼市面
临的突出矛盾。

也是在这样的背景
下，力度空前、着眼长效
的一场宁波楼市监管风
暴，悄然而至。

8月23日，周五，宁波市住建局约谈5家
大牌开发商。

这5家开发商被约谈的原因，是因为各自
所开发的部分楼盘，近期均被曝出不同程度
的质量问题，诸如地下室乃至业主房屋内渗
漏水严重、外墙面乃至房屋构件脱落危及业
主生命财产安全、精装修施工质量及用材不
佳等等。

区别在于，有的开发商的楼盘把这些问
题都给“占”全了，有的开发商的楼盘好一
点，只“占”了其中一部分问题。

事实上，据记者所知，在此次被市住建
局约谈之前，其中有的开发商，因为旗下楼
盘质量问题频发，已经被属地住建部门约谈
了不下十数次，被约谈对象从项目总到宁波
区域总再升级到了浙江区域总……

此次约谈会上，海曙、江北和鄞州区住
建局及质量监督站相关负责人表示，将通过
差异化从重从严监管、加大检查密度等手
段，有效加大监管和查处力度，对于媒体曝
光、业主反映的楼盘质量问题，在后续检查
中一经发现整改不力，都将给予顶格处罚，

并提升约谈级别。
市住建局相关负责人更是在约谈会上发

了狠话——对那些旗下楼盘质量问题频发、
突出的开发商，严重的要列入“黑名单”，甚
至逐出宁波房地产市场！

过了一个周末，8月26日，市住建局下
发通知，宣布从即日起至9月30日，在宁波
全大市范围内开展住宅工程质量专项治理工
作。

此次住宅工程质量专项治理的对象，一
是新交付的住宅小区，一是在建的住宅楼
盘。通知中，我们注意到，有这样一些力度
甚强的语句：对新交付的小区，如果被查出
是施工原因造成的严重质量缺陷，要倒查各
方参建单位的责任！在建楼盘如发现质量问
题，要求责任主体定人、定时、定措施落实
整改，整改不到位坚决予以停工！重大问
题，要挂牌督办！

约谈、检查，显然只是短期举措，在制
度上如何保证对楼盘质量的监管有力、监管
到位？

很快，宁波市住建局抛出了答案。

就在下发住宅工程质量专项治理通知的
第二天，8月27日，市住建局又下发“关于
进一步完善住宅全装修质量购房人监督机制
的通知”，剑指近两年各种问题层出不穷、舆
论反响强烈的全装修楼盘。

在此之前，针对楼盘全装修，住建部门
其实已经先后出台了多项政策规定，从开发
商应该如何规范装修设计、施工、样板房的
设置、交付前的分户质量检验、交付后的质
量保修，到职能部门如何进行全装修住宅工
程的质量监督、检查，可以说是不断在针对
楼盘全装修暴露出的问题，补充完善监管政
策。

这次被称作“宁波住宅全装修监督机制
2.0版”、定于10月1日起施行的新规，更是
出了“狠招”——其中明确规定，今后毛坯
报建、全装修交付的住宅楼盘，如果验收时
候有1/3及以上的购房人对验收结论不认可，
那楼盘就不能通过验收！

目前楼盘交付验收，一般都是由开发商
组织施工、设计、监理单位进行四方验收，
然后到主管部门备案。在这个过程中，尽管
此前政策明确应有准业主监督机制，通过设
立工地开放日、成立业主监督小组等形式，
让购房者参与全装修工程质量监督，但限于
专业能力、时间精力等因素，购房者的话语
权实际上还是相当有限的。

而这次新规规定，毛坯报建、全装修集
中交付的住宅楼盘，在验收时候必须再委托

由业主同意认可的第三方监理单位，对装修
工程质量进行验收。这第三方监理单位，必
须是在宁波市建筑市场信用评价为A类、且
具有房屋建筑甲级专业资质的。开发商提出
不少于3家监理单位作为候选，供购房人选
择，最终选择其中一家参与装饰装修工程验
收。候选和选定监理单位，应分别公示不少
于7个工作日，选定的监理单位应少于1/3购
房人反对。

这等于是让专业的机构来替业主把关全
装修的质量。

更具威慑力的是，新规明确，装饰装修
工程验收意见应向全体购房人公示不少于7个
工作日，若验收意见少于1/3购房人反对的，
可作出验收合格结论；若验收意见多于1/3
（含）购房人反对的，由建设单位组织落实整
改，整改完毕后再次按上述程序组织验收和
公示。

这显然将大大加强购房人对楼盘全装修
质量的监督权、话语权。对于开发商特别是
上市房企而言，装修质量如果不能做到让三
分之二以上的业主满意，楼盘就没法通过验
收、没法交付，也就无法确认营收业绩。在
企业业绩、规模关系到融资的当下环境里，
奉行高负债、高杠杆、高周转模式的那些开
发商，如果以后仍然对楼盘质量不上心，恐
怕在宁波市场上会过得很痛苦……

但这还没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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